
 

 

鄂公管函„2023‟2 号 

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省政府采购中心）、各市（州）公共资源

交易监督管理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监测办法》，进一

步提升我省公共资源交易数据汇集共享水平，我局起草了《湖北

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监测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公共资源交易数据汇集共享已纳入 2023 年市（州）“高效办

成一件事”考核指标，请高度重视，切实做好数据推送工作。 

联系人：吴进  联系电话：027-87233100 

 

 

 

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

2023 年 3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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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《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监测办

法》（发改办法规„2022‟791 号），健全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

台（湖北省）（以下简称“服务平台”）为枢纽的公共资源交易数

据共享平台体系，加强数据归集共享工作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对与服务平台对接的各级公共资源

交易平台系统（以下简称“交易平台”）开展监测。 

监测工作由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负责组织实施。 

第三条  监测采用系统分析与人工抽查相结合的方法。监测

指标包括交易平台向服务平台上传数据的准确性、及时性、全面

性以及前臵系统运行维护 4个方面。 

第四条  上传数据准确性，主要监测交易平台上传数据是否

规范，以及金额、主体、代码等重点数据是否准确。 

第五条  上传数据及时性，主要监测交易平台是否按要求做

到数据实时上传。 

第六条  上传数据全面性，主要监测交易平台是否做到数据

“应传尽传”，覆盖的交易领域、数据集范围、交易环节数据是

否全面。 

第七条  前臵系统运行维护，主要监测交易平台交换前臵系

统运行是否稳定，是否做好安全防护、个人信息保护等。 

第八条  各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工作牵头部门，做好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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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衔接，做好本级数据上传工作。 

第九条  服务平台每日将监测信息发布至数据推送管理系

统（https://cap.hbggzyfwpt.cn/），每月汇总监测结果并在数

据推送管理系统进行公示。公示期内，可对监测结果提出异议，

由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进行复核。公示期结束，在数据推

送管理系统正式发布监测结果。 

第十条  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会同省公共资源交易

中心（省政府采购中心）、各市（州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工

作牵头部门及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，定期就上传数据中存在的

共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。对上传数据质量较差的交易平台，督促

其更正问题数据、补传遗漏数据，加强数据归集校验，切实提升

数据质量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 2023年 3月 24日施行，《湖北省公共资

源交易平台系统评价考核指标体系（2022 年修订版）》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监测指标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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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分标准及方法 备注 

1 

上传数据 

准确性 

（40 分） 

数据规范性 

（6分） 

1.根据当月上传数据采纳率计算，数据采纳率=

（上传数据总量-上传数据异常量）/上传数据总

量×100% 

2.得分=6 分×数据采纳率 

主要考察上传数据通过初步校验情况。 

编码规范性 

（4分） 

1.根据当月上传数据中的统一交易标识码、投资

项目统一代码的规范率分别计算，规范率=（上

传数据中包含码的总量-上传数据中包含码的异

常量）/上传数据中包含码的总量×100% 

2.得分=2 分×统一交易标识码规范率+2 分×投

资项目统一代码规范率 

主要考察统一交易标识码、投资项目统一代

码规范情况。若项目无投资项目统一代码，

该字段可为空。 

中标（成交）金额准确性 

（15 分） 

1.根据当月上传数据中的中标（成交）金额完整、

准确情况进行计算，每发现一个不完整、不准确

数据项扣 0.5 分×调整系数 1。 

2.得分=15 分-不完整、不准确数据项数量×0.5

×调整系数，最低得 0分。 

主要考察中标（成交）金额等内容的完整、

准确情况，包括： 

1.中标（成交）金额是否完整准确，价格单

位“元”与“万元”是否正确； 

2.“价款形式代码”字段与“费率或其他类

型结果”字段、“中标金额”字段是否匹配； 

3.发布的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示文本中，金

额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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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分标准及方法 备注 

1 

上传数据 

准确性 

（40 分） 

主体信息准确性 

（5分） 

1.根据当月上传数据中主体信息的完整、准确

情况进行计算，每发现一个不完整、不准确数

据项扣 0.5 分×调整系数。 

2.得分=5 分-不完整、不准确数据项数量×0.5

分×调整系数，最低得 0分。 

注：对于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主体，按照

“GGZY+6 位主体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（台湾为

710000、香港为 810000、澳门为 820000、境外

为 000000）+8 位自定义标识码”填写。 

主要考察交易主体信息的完整、准确情况，

包括： 

1.主体名称是否完整、准确； 

2.主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否完整、准确； 

3.主体名称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否匹配； 

4.联合体填报是否符合要求。 

分类代码准确性 

（5分） 

1.根据当月上传数据中分类代码的完整、准确

情况进行计算，每发现一个不完整、不准确数

据项扣 0.5 分×调整系数。 

2.得分=5 分-不完整、不准确数据项数量×0.5

分×调整系数，最低得 0分。 

主要考察各种分类代码填写的完整、准确情

况，包括： 

1.公告公示性质（类型）代码：正常、更正、

重发等代码； 

2.公告资源交易分类代码：房屋建筑、市政、

公路、水运、铁路、民航、水利等代码； 

3.交易方式代码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中

的招标方式代码； 

4.标的类型代码：矿业权的矿产种类、国有

产权的资产类型等代码 

5.其他分类代码。 

其他数据准确性 

（5分） 

1.根据当月上传其他数据的准确情况进行计

算，每发现一个不准确数据项扣 0.5 分×调整

系数。 

2.得分=5 分-不准确数据项数量×0.5 分×调整

系数，最低得 0分 

主要考察其他数据完整、准确情况，包括： 

1.是否存在测试数据、重复数据等情况； 

2.电子交易平台、电子服务平台等有关信息

是否准确； 

3.业务时间数据是否完整、准确； 

4.项目编号、标段（包）编号、统一交易标

识码等是否准确、是否重复使用； 

5.行政区划代码填报是否准确； 

6.数据上传表是否准确； 

7.公告公示原文链接是否准确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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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分标准及方法 备注 

2 

上传数据 

及时性 

（10 分） 

数据上传及时性（10 分） 

1.根据数据上传及时率进行计算，数据上传及

时率=当月上传及时数据量/当月上传数据总量

×100%。 

2.及时上传数据中发布日期与初始发布平台发

布日期不一致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1分。 

3.得分=10 分×数据上传及时率-发布时间与实

际时间不符数量×1分，最低得 0分。 

主要考察数据上传的及时情况，原则上应按

照要求做到数据实时上传。 

3 

上传数据 

全面性 

（40 分） 

数据上传全面性 

（10 分） 

1.根据数据应传尽传的全面比例计算，数据全

面比例=抽查数据中实际上传数据量/抽查数据

总量×100%。 

2.得分=10 分×数据全面比例。 

主要考察各级各类交易平台产生的数据是否

做到应传尽传。 

覆盖数据集范围 

（4分） 

1.当月上传主体数据得 2 分，上传信用、监管

数据各得 1分。 

2.得分=主体数据得分+信用数据得分+监管数

据得分。 

主要考察主体、信用、监管数据集的覆盖情

况。 

覆盖交易领域 

（6分） 

1.四大板块：当月上传数据覆盖工程建设项目

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、土地使用权出让和矿业

权出让、国有产权交易四大领域的得 4 分，缺

一项扣 1分。 

2.其他领域：当月上传数据覆盖四大板块之外

其他交易领域，每个领域加 1分，总分最高得 2

分。 

3.得分=主要领域得分+其他领域得分。 

主要考察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覆盖面。四大

板块某个板块当月无交易项目并说明的，不

扣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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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分标准及方法 备注 

3 

上传数据 

全面性 

（40 分） 

覆盖交易环节 

（20 分） 

1.根据当月及历史上传数据中的交易重要环节

完整情况进行计算，每发现一条不完整交易扣

0.5 分×调整系数。 

2.得分=20 分-不完整交易数量×0.5 分×调整

系数，最低得 0分。 

主要考察重要交易环节的数据是否完备： 

1.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：招标项目、标段

（包）、招标（资格预审）公告、开标明细、

投标记录、评标明细、专家评分、中标候选

人公示、中标结果公告等； 

2.政府采购：采取公开招标的，采购项目、

采购（资格预审）公告、中标（成交）结果

公告、合同公告等；采取邀请招标、竞争性

谈判、单一来源采购、竞争性磋商等采购方

式的，采购项目、采购公告、单一来源采购

公示、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、合同公示等； 

3.土地使用权出让：出让公告、成交宗地等； 

4.矿业权出让：出让公告、出让结果等； 

5.国有产权交易：挂牌披露、交易结果等。 

4 

前臵系统 

运行维护 

（10 分） 

安全运行情况 

（3分） 

1.平均每月中断时间累计低于 4小时，得 3分；

中断时间累计超过 4 小时，低于 8 小时，得 2

分；中断时间累计超过 8小时的，不得分； 

2.交易平台未按安全管理要求造成前臵系统严

重安全事故的，不得分。 

主要考察前臵交换系统稳定运行情况。 

故障应急处理情况 

（3分） 

未发生故障，或发生故障后在 1 个工作日内解

决的，得 3 分；故障发生后超过 1 个工作日未

解决的，每延后 1个工作日扣 1分。 

主要考察故障应急处臵情况。 

错敏词及 

个人信息保护 

（4分） 

每发现一处扣 0.5 分，最低得 0分 

考察交易平台共享至服务平台的交易公告公

示等信息中是否存在错敏词信息以及依法不

应公开的手机号、身份证号、金融账号、健

康状况等个人信息。 

注：1.调整系数按照上一年度工程建设月平均交易数分档设定。交易数小于等于月平均交易数的，调整系数为1；交易数高于月平均交易数0到
30（含）的，调整系数为0.9；交易数高于月平均交易数30到 60（含）的，调整系数为0.8；交易数高于月平均交易数60到 90（含）的，调整系数
为0.7；交易数高于月平均交易数90到 120（含）的，调整系数为0.6；交易数高于月平均交易数120以上的，调整系数为0.5。 

2.根据交易平台推送数据实际情况进行计分，总得分=实际得分/应得分×100。监测数据取值期为上月24日至当月23日。 


